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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

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

工程技术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桂发改工服规〔2020〕1308号

各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工程技术服

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0年 12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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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促进

工程技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激发我区工程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，特制

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鼓励龙头企业发展壮大

坚持“扶优、扶大、扶强”的原则，建立工程技术服务业龙

头企业库，支持区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龙头企业以资本运营和优势

品牌为纽带，整合资源要素，加快兼并重组，开展跨区域、跨行

业、跨所有制的合作。对区内注册的、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

亿元的规模以上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，自治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

金给予一次性贷款贴息支持，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，贷款贴息金

额不超过1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

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科技厅、国资委，排在第一位的

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

二、大力推行以工程技术服务业牵头的工程总承包模式

在交通、建筑、水利、海上风电、光伏、新基建等领域积极

推行以工程技术服务业为牵头的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模

式，通过工程总承包促进咨询、设计、施工和管理深度融合，通

过全过程工程咨询促进工程咨询、设计、监理、造价咨询、招标

代理等行业的深度融合。对全区规模以上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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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贷款贴息支持，贴息期限

不超过1 年，贷款贴息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

区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发展改革委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大数据

发展局）

三、大力推广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应用技术

推动区内有条件的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在公

共BIM数据库的基础上搭建包含BIM报建、审图、监管的BIM一

体化建设平台，推进BIM技术应用在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运营维

护等全过程的集成应用，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

和信息化管理。打造一批区内推广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应用技术

的工程技术服务业龙头企业和技术服务人才，对规模以上工程技

术服务业企业搭建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，自

治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贷款贴息支持，贴息期限不

超过1 年，贷款贴息金额不超过 5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

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发展改革委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科技厅）

四、加强工程技术服务业品牌培育

对行业特色鲜明、具有一定规模、综合能力处于各细分领域

领先地位、服务质量和信誉良好、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、质量

标杆引领作用的工程技术服务业品牌企业优先申报中国质量奖、

自治区主席质量奖。加大工程资质申报支持，对区内注册经营的

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，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综合设计甲级的，勘

察企业晋升为综合资质甲级、专业类甲级的，设计企业晋升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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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类甲级的，在企业拓展经营业务贷款时给予一次性贴息支持，

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，贷款贴息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（责任单

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市场监管局）

五、加大人才引育力度

大力引进和培养工程技术专业人才，壮大工程咨询、设计、

项目管理等方面人才队伍，弘扬工匠精神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。

支持院校对接工程技术服务业发展新需求、新业态、新技术，创

新人才培养模式，提供专业人才保障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，各市人民政府）

六、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

加大银企对接力度，推动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

续原则，加大对工程技术服务业的支持力度，创新适合工程技术

服务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。推动各类融资担保机构按照

商业原则加大对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力度。对全

区规模以上工程技术服务业企业实施“白名单”制度，对接金融

机构给予信贷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发展

改革委、财政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、广西银保监局）

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试行1年，由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办

公室负责解释，若遇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调整，按国家和自治

区最新政策执行。


